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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能源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序
号

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实施主体

1
对能源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实施的

监督检查

能源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：核

准机关、备案机关以及依法对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

的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按照谁审批

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，落实监管责任，采取

在线监测、现场核查等方式，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

检查。

《云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实施办法》第四十

一条：项目核准和备案机关、行业管理、国家安全、

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节能审查、金融监管、安全监

管、建设、审计等部门，应当按照谁审批谁监管、谁

主管谁监管的原则，采取在线监测、现场核查等方式，

依法加强对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；第四十二条：各级

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职责分工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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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项目的监督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应当依法予以处理，并通过在线平台登记有关

违法违规信息。

2
对电力设施保护

的监督、检查
电力企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

责分工，加强对有关能源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查

处违法行为；第六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

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监

督检查职责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1.进入能源企业、

调度机构、能源市场交易机构、能源用户等 单位实

施现场检查；2.询问与检查事项有关人员，要求对其

有关事项进行说明；3.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

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
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第六条县以上地方各级电力

管理部门保护电力设施的职责是：监督、检查本条

例及根据本条例制定的规章的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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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对电力法律、行政

法规执行情况的

监督检查

电力企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

责分工，加强对有关能源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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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违法行为；第六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

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监

督检查职责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1.进入能源企业、

调度机构、能源市场交易机构、能源用户等 单位实

施现场检查；2.询问与检查事项有关人员，要求对其

有关事项进行说明；3.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

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第五十六条：电力管理部

门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、行政法规的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第五十八条：电力监督检查人员

进行监督检查时，有权向电力企业或者用户了解有关

执行电力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情况，查阅有关资料，并

有权进入现场进行检查。

4
对可再生能源法

律执行情况的监

督检查

电力企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

责分工，加强对有关能源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查

处违法行为；第六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

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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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职责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1.进入能源企业、

调度机构、能源市场交易机构、能源用户等 单位实

施现场检查；2.询问与检查事项有关人员，要求对其

有关事项进行说明；3.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

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第二十七条：电力

企业应当真实、完整地记载和保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

有关资料，并接受电力监管机构的检查和监督。电力

监管机构进行检查时，应当依照规定的程序进行，并

为被检查单位保守商业秘密和其他秘密。

5
对水电站大坝的

安全检查
水力发电企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

责分工，加强对有关能源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查

处违法行为；第六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

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监

督检查职责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1.进入能源企业、

调度机构、能源市场交易机构、能源用户等 单位实

施现场检查；2.询问与检查事项有关人员，要求对其

有关事项进行说明；3.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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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
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：大坝主管部

门应当建立大坝定期安全检查、鉴定制度。汛前、汛

后，以及暴风、暴雨、特大洪水或者强烈地震发生后，

大坝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其所管辖的大坝的安全进行

检查。

6

对有关电力安全

生产法律、行政法

规、有关强制性标

准执行情况和电

力可靠性管理工

作的检查

电力企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

责分工，加强对有关能源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查

处违法行为；第六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

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监

督检查职责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1.进入能源企业、

调度机构、能源市场交易机构、能源用户等 单位实

施现场检查；2.询问与检查事项有关人员，要求对其

有关事项进行说明；3.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

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五条：应急管

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

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，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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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行使以下职权：（一）进入生产

经营单位进行检查，调阅有关资料，向有关单位和人

员了解情况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七十六条：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建设、交通、铁路、水利、电力、地震等

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

标准、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

的监督检查。

《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二十六

条：电力监管机构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对事故发生单位

和有关人员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。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：国务院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

管理。国务院铁路、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

院规定的职责分工，负责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

的监督管理；第四十三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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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

围内履行安全监督检查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一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

文件和资料；（二）进入被检查单位施工现场进行检

查；（三）纠正施工中违反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；（四）

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，责令立即排除；重大

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

的，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

工。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：国务院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、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

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

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；第四十八条：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

查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要求被检查的

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；（二）进入被

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；（三）发现有影响工

程质量的问题时，责令改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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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对行政区域内的

石油、天然气等管

道保护工作的行

政检查

石油、天然气

等管道项目、

管网企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第六十三条：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

责分工，加强对有关能源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查

处违法行为；第六十四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

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监

督检查职责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1.进入能源企业、

调度机构、能源市场交易机构、能源用户等 单位实

施现场检查；2.询问与检查事项有关人员，要求对其

有关事项进行说明；3.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

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第五条：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的

市级、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，依照本法规定主管

本行政区域的管道保护工作，协调处理本行政区域管

道保护的重大问题，指导、监督有关单位履行管道保

护义务，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。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的规定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管道保护的相关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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